
臺北市政府 108.07.08.  府訴三字第 108610296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訴願人因工會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8年 2月 11日北市勞資字第 1086014701號函，

提

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於民國（下同） 108年 1月 4日檢送臺北市工會登記申請書等相關籌組資料向原處分機

關申請設立登記「○○工會」（下稱系爭工會），案經原處分機關審查，認訴願人所申請設

立登記之系爭工會，未依法辦理公開徵求會員，且系爭工會會員所具有之工作性質及職業技

能之屬性與現有職業工會有所重疊，「租賃住宅服務」所涵蓋之工作內容，難與現有之工會

區分，與工會法第 9條第 2項、第 11條第 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不符，乃以 108年 2

月 11

日北市勞資字第 1086014701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不予登記。原處分於 108年 2月 18日送

達

，訴願人不服，於 108年 3月 15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5月 9日補充訴願資料，

並

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工會法第 1條規定：「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特制定本法

　　。」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4條

　　第 1項規定：「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第 6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2項規定：

「

　　工會組織類型如下，......三、職業工會：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前項第三款組織之職業工會，應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為組織區域。」第 9條第 2

　　項規定：「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同種類職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第 11條規

　　定：「組織工會應有勞工三十人以上之連署發起，組成籌備會辦理公開徵求會員、擬定

　　章程及召開成立大會。前項籌備會應於召開工會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

　　名冊及理事、監事名冊，向其會址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請領登記證書。



　　但依第八條規定以全國為組織區域籌組之工會聯合組織，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登記，並請

　　領登記證書。」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稱同種類職業工會，指該職業工會

　　會員所具有之職業技能、工作性質，未能與其他職業工會相區隔者。」第 9條規定：「

　　主管機關受理工會登記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登記：一、連署發起人數未滿三十

　　人。二、未組成籌備會。三、未辦理公開徵求會員。四、未擬定章程。五、未召開成立

　　大會。六、未於召開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依規定請領登記證書。」

　　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 2月 17日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前勞委會）100年 5月 31

日

　　勞資 1字第 1000073128號函釋：「三、......另查主計處職業分業標準之職業定義係指

　　個人所擔任的工作或職務種類，由一組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工作』所組成；『工作』則

　　指個人獲得報酬目的而執行的一組作業項目及職務，而職業分類之原則主要建構在工作

　　內容及所需技術上，相同性質的工作應歸屬同一職業......四、......職業工會之組織

　　應回歸上開職業認定原則，由同一技術之職務種類或相同工作性質之勞工所組織者，始

　　得稱之為職業工會；另 100年 5月 1日工會法修正施行前依原授權訂定之『產業工會職業

　　工會分業標準表』所組織之職業工會，基於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得繼續維持其原有職業

　　工會名稱外，尚不得逕自變更工會之職業種類名稱，另原有職業工會欲重新調整職業種

　　類名稱者，仍須依前開職業之認定原則進行重新組織或變更名稱，並受前開同一直轄市

　　或縣（市）之同種類職業工會以組織 1個為限之規範。」

　　100年 10月 4日勞資 1字第 1000126590號函釋：「二、......工會法第 9條第 2項明文

規定

　　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同種類職業工會，以組織 1個為限，故於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9條第 2項所稱同種類職業工會，指該職業工會會員所具有之職業技能

　　、工作性質，未能與其他職業工會相區隔者。』，為避免同種類職業工會重複登記，主

　　管機關於受理登記時除應檢視名稱是否相同外，尚須檢視籌組職業工會會員之職業技能

　　、工作性質是否與已登記之工會可以區隔，如無法區隔則認定為同種類之職業工會，不

　　予登記......」

　　臺北市政府 104年 10月 22日府勞秘字第 10437403601號公告：「主旨：公告『工會法等

20

　　項法規』所定本府主管業務部分權限，自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15日起委任本府勞動局辦

　　理。......公告事項：一、公告將『工會法等 20項法規』所定本府主管業務部分權限委

　　任本府勞動局辦理。二、委任事項如附表。」

　　附表（節錄）

項次 1



法規名稱工會法

委任事項第 11 條第 2 項「受理請領登記證書」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申請設立登記之系爭工會，係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

　　例籌組，系爭工會與現有職業工會屬性、工作性質、技能、範圍不同，自可另外籌組系

　　爭工會；原處分核定不予登記，實不利於新興行業之從業人員之權益保障，更無視新興

　　行業之發展。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於 108年 1月 4日檢送相關籌組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設立登記系爭工會，經

　　原處分機關以其未依法組成籌備會辦理公開徵求會員，且本市轄內已成立「○○工會」

　　、「○○工會」及「○○工會」等 3家相同性質之職業工會，並分別函詢上開 3家職業工

　　會意見，認訴願人籌組之系爭工會所招收之會員，難與上開 3家工會會員之工作性質及

　　職業技能相區隔，未符工會法第 9條第 2項、第 11條第 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5條等規定

，

　　乃不予登記。

四、本件訴願人雖主張其所申請設立登記之系爭工會與現有職業工會屬性、工作性質、技能

　　、範圍不同，系爭工會係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籌組云云。惟按組織工會應

　　有勞工 30人以上之連署發起，組成籌備會辦理公開徵求會員、擬定章程及召開成立大會

　　，工會法第 11條第 1項定有明文。查依卷附資料，系爭工會係於 108年 1月 3日召開籌備

會

　　，惟公開徵求會員時間為 106年 9月 22日，且未載明公開徵求會員公告之網址或地點；是

　　姑不論訴願人所訴是否有理由，然因訴願人並未依工會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組成籌備

　　會辦理公開徵求會員，已構成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9條第 3款規定不予登記之事由，原處分

　　機關核定不予登記，並無違誤。從而，本件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

　　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請假）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8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